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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 
◆王思力  彭佳楠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省沈阳市  110036） 

 
摘要：辩证法是一种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方法。在此期间，辩证法的意

义也得到了扩展，苏格拉底赋予了他辩证法一种独特的使命和意义。促

进幸存者的主观觉醒，开辟西方历史理性主义传统，建立道德哲学与认

识论相结合的人性哲学。从而使辩证法的涵义得到了新的丰富。鉴于此，

我们应该梳理出古希腊辩证法发展的历史背景，并阐述苏格拉底辩证法

的历史必然性。苏格拉底辩证法的内在意义和特征，是为了更好地理解

苏格拉底的生命使命和命运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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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格拉底的辩证法的涵义 
苏格拉底根据辩证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辩证法内涵。“辩证法”

一词源于古希腊。（1）对话、交谈、讨论、争论；（2）推理；（3）
使用语言或某种方言。在古希腊的三个含义中，第一个是“对话，
谈话，讨论和辩论”，这是最常见和最基本的。根据色诺芬的说
法，苏格拉底是一位经常使用“辩证法”的实践者和实践者。苏
格拉底说，“辩证法是人们根据事物的本质来讨论和选择的一个
词。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准备和进行充分的研究;因为这将使
一个人成为最高尚、最有能力领导和推理的人。”可见，辩证法
有对话、选择、推理等涵义。苏格拉底认为，选择最好的，避免
坏的，能够做到最好的是自由。而智慧就是最大的善。这与哲学
的内在发展是一致的 - 只有当哲学关注自然，关注世界，从探
索“存在”和“起源”到提出“灵魂”和“自我”。我们才能追
求人类生存的自由状态。追求最高的善良！ 

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总是从具体的例子到普遍的原则。从熟悉
的现象来看，这一现象引起了人们对普遍概念的思考。让人们发
现自己对这件事情如此熟悉，但直到现在他们才意识到我们所知
道的是矛盾的，知识不是真的，这导致了意识的混乱。为了消除
一般的，普遍接受的，固定的，直接接受的心灵概念或观念，他
引导人们怀疑他们的前提并迫使他们找到答案。它的目的是寻求
一个普遍的定义和最高的“善”。苏格拉底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
每个人心中都有理性，如果有灵感，他就能激发其他人存在的善
的本质。 

二、苏格拉底辩证法的基本特征 
（一）平等性 
苏格拉底早年喜爱自然哲学，但他没有找到任何东西，这让

他意识到了“哲学不能简单地研究自然，而是不知道有用的人事
问题。”他使用了德尔斐神庙的铭文，并用“认识自己”这句话
作为格言。“先研究人，审视自己的心灵来研究自然”。 

他把“认识你自己”作为他认识论的首要原则。他认为，了
解自己并不只是知道自己的名字，而是仅仅是控制自己，是“必
须了解你作为一个人有多有用，你的能力是什么”这是为了理解
他们的认知能力和使命，因此它是一种“知识的知识”，但这种
“知识的知识”并不准备等待人们获得它。必须由人民自己探索，
超越现有知识，不断寻求。显然，从苏格拉底的角度来看，人类
绝对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而是一个“与他人共同拥有”并
具有独立专长的人。因此，当德尔福神殿的祭司传下众神说没有
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时，他并不自满，而是对所谓的智者，例如：
政治家、工匠、诗人等，在对话验证这一神谕。后来“他发现那
些名气大的人恰恰是最愚蠢的”，而自己之所以被神谕为最有智
慧者恰恰在于“自知自己无知”。事实上，“无知的自我意识”一
直是苏格拉底的一种潜在的真诚态度，也是其“对话 - 问答方
法”顺利有效地实施的潜在先决条件和关键环节。“我知道我是
无知的”，而不是假装知识渊博，从而保持与对话者地位的相对
平等。它基于主体间性理论和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 

（二）过程性 
在整个柏拉图的对话中，我们感觉苏格拉底的“对话 - 问

答方法”似乎更多地关注对话过程本身而不是绝对共识。苏格拉
底的辩证法始于无知，最后是无知，问答，不断否定，揭示矛盾，
探索根本原因，追溯根源。目的不是结果，但结果往往是徒劳的，
而这段时期是对真理的相对追求。例如：在《美诺篇》中，苏格
拉底通过一系列的识别，反驳和质疑，在与美诺讨论美德可不可
教的问题过程中。如果美德是知识，那就可以教。后来苏格拉底
在暂且接受美诺德性是知识的假设前提下继续追问，如若德性可
教，就要有能够教它的老师和能够学它的学生，在苏格拉底看来
这样的老师和学生在现实中都难以找到，所以，在他看来，美德
是不可教的，而是包含在每个人的理性之中，他的任务就是通过
个别谈话这种方式从而把别人心里已经存在的善的本性启发出
来。最后的谈话只是徒劳无功，这为后代留下了很多紧张和空间
来解释苏格拉底关于美德与知识之间关系的讨论。本质上，作者
认为对话和对话本身就是一个接近和揭示真相的过程。 

（三）开放性 
苏格拉底的“对话 - 问答方法”并不预先假定任何已有的

前提，而只是利用对话问题的内在逻辑来引导对话进入日益明亮
的领域。提问者的主观意图和对话者的现成存在既不是苏格拉底
的“对话 - 问答方法”中的主导者。它是问题本身的内在逻辑，
其逻辑超越了对话的提问者和对话的参与者。正是内在的超越逻
辑导致了对话潜在意义的实现和产生。这位著名的当代诠释学家
伽达默尔在他的“真理和方法”中有一个非常精细的阐述：“虽
然我们说我们进行了一次对话，但谈话越真实，任何对话者的意
愿就越少。因此，真正的对话永远不会是我们想要的对话。一般
来说，也许这更正确，也就是说，我们正在谈话，甚至我们可以
说我们参与了对话…谈话有自己的精神，谈话中使用的语言本身
就有自己的真理。也就是说，语言可以使某些事物出现并显露出
来，并使它们继续存在。”这种对话本身具有原始的本体论意义，
主要是真理和人类存在与表现的领域。因此，“辩证法不再是实
现某一目标的工具和方法，而是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生活方
式。”。 

（四）目的性 
如上所述，苏格拉底的对话从未预先假定任何先决条件，与

对话者对话的过程完全是由对话双方共同问题的内在逻辑驱动
的。但苏格拉底的对话不是无意义的神性漫游。在他看来，辩证
法是一门独特的科学，它可以独立于第一原理而不依赖于假设并
在那里找到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苏格拉底的对话旨在成为
一个明确的目的，实现事物的普遍定义，达到真理的高度。 

当然，善的真理是开放的，并且在对话活动的过程中始终表
现出来。从本质上讲，这具有现象学的意义。在对话活动过程中，
不以知识的形式向对话者传授真理，而是通过不断的对话，对话
和指导，使真理本身在对话过程中打开并呈现自己。这也对应于
海德格尔所谓“真理去蔽说”。 

第三，对苏格拉底辩证法的反思 
黑格尔说苏格拉底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引导人们走向真

正善良和普遍的思想，所以他的方法既不是“嘲笑也不虚伪”。
他说，通过与苏格拉底的对话，人们从熟悉的表征中发展出了共
同的概念。这产生了直接的结果，即意识将是奇怪的，这种普遍
的概念在熟悉的事物中，并且在那里找不到。一旦你查了一下，
人们就会开始意识到我们接受的许多想法都是矛盾的。这给意识
带来了困惑。一个人应该怀疑一切，一个人应该扬弃所有的假设，
以便一切都能被重新接受为这个概念的产物。 
苏格拉底辩证法确实在刺激主观觉醒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
用。他要求主体根据自己的知识做出自己的决定，这标志着主体
性的觉醒。在苏格拉底看来，这个主题的内在事物是苏格拉底的
灵机。灵机不是苏格拉底本人，不是他的观点，信仰，而是一种
无意识的事物；苏格拉底为灵机所驱使。这种灵机不可避免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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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苏格拉底身上。在苏格拉底那里，灵机是指导他的思想和行
动的神。苏格拉底用自己的精神表达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
以便其他人能够理解或接受它们。他不擅长成为一名教师，也不
擅长以明智的方式传播他人，但他必须发表自己的知识，判断和
出版物，因此有必要托庇于神灵。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时代，自然
神一直是古希腊传统崇拜的对象，并在心中形成了一贯的依赖
感。这种依赖感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心理习惯，也是一种无法冒犯
的自然世界的神圣精神。与这位受人尊敬的上帝不同，苏格拉底
的灵机是一种支持，试图突破这种普遍传统的心理传统，并表达
自己特殊的新愿望和要求。在苏格拉底的心中，过去众神决定的
事物，必须以精神和神灵的方式决定。在苏格拉底，我们看到了
理解的自由，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决定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好
的；这种自由不受共同生活的约束，而是包含一种含义，即：这
个人也是他应该做的特殊事务的独立决策者，他强迫自己做出决
定的主体。 

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方法，它是苏格拉底生活的
真理，是他生存的精神支柱，也是永恒的人格魅力。他的辩证
法不仅是他的理解方式，也是他的生活方式和实践方式。他用
自己的无知全心全意地寻求真正的知识，通过他的辩证法追求
道德的最终不变定义，并通过他的辩证法帮助世界。并与他一
生的德性相结合，成为历史智慧与美德的结合，并已成为我们
永恒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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